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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程是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19年第二批协会标

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19]22号）的要求，由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浙江鑫宙竹基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会同有

关单位共同编制完成的。 

本规程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广泛开展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各地竹缠绕

管廊工程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广泛听取了各方意见的基

础上，制定了本规程。 

本规程由XXXX归口管理，由浙江鑫宙竹基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具

体技术内容的解释。请各单位在执行本规程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

料，如有修改完善之处，请及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寄交至浙江鑫宙竹基复合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墅上王工业园区668号，

邮政编码：311253，传真：0571-82287691），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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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竹缠绕管廊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及维护，使竹缠绕管

廊工程符合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节能减排、便于施工和

维护的要求，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新建、扩建、改建竹缠绕管廊工程的设计、施工、

验收与维护。 

1.0.3 竹缠绕管廊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与维护，除应符合本规程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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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竹缠绕管廊廊体  bamboo winding utility tunnel body 

以竹材为基体材料，以热固性树脂为胶黏剂，采用缠绕工艺制作

而成的管廊廊体。 

2.1.2 竹缠绕管廊  bamboo winding utility tunnel（BWUT） 

由竹缠绕管廊廊体、各类管线及附属设施共同组成的管廊。 

2.1.3 束节  straight joint 

用于连接两根公称内径相同管廊的管廊廊体配件。 

2.1.4 竹篾 bamboo sliver 

竹秆经加工制得的具有一定规格尺寸的长条状薄片单元。 

2.2 符号 

2.2.1 管廊和土的性能 

Ed——廊体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 

pE ——廊体的环向弯曲弹性模量； 

ftm——廊体环向弯曲强度设计值； 

fθ——廊体环向长期抗拉强度设计值； 

b ——廊体容重； 

p ——廊体的泊松比； 

s ——廊体两侧胸腔回填土的泊松比。 

https://www.baidu.com/s?wd=%E5%85%AC%E7%A7%B0%E9%80%9A%E5%BE%84&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mWRdnyFWnHT1nj6drHc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mvn16vnH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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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计算参数 

1GC
——管廊结构自重的作用效应系数； 

——地面堆积荷载的作用效应系数； 

——地面车辆荷载的作用效应系数； 

——管廊竖向土压力的作用效应系数； 

D——廊体外径； 

——管廊的形状系数；  

LD ——变形滞后效应系数； 

kcrF , ——廊壁截面失稳临界压力标准值； 

——竖向水土压力标准值； 

 G1K——管廊结构自重标准值； 

bk ——竖向压力作用下廊体的竖向变形系数； 

Kf——抗浮稳定性抗力系数； 

sK ——稳定性抗力系数； 

stK ——廊壁截面设计稳定性系数； 

n ——廊体失稳时的折绉波数； 

ikq ——地面堆载或车辆轮压传至廊顶的压力标准值； 

——地面堆积荷载作用标准值； 

——车行荷载产生的竖向压力标准值； 

R ——廊体结构的抗力强度设计值； 

S ——在外部荷载作用下作用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可变荷载组合系数； 

QmC

QVC

VSC

fD

ksvF ,

mkq

vkq

c



4 

q ——地面作用传递至廊顶压力的准永久值系数； 

——管廊结构自重作用分项系数； 

——竖向水土压力作用分项系数； 

0 ——管廊的重要性系数； 

——可变作用的分项系数； 

tm ——廊壁截面的环向弯曲应力设计值； 

max,d
——管廊的最大长期竖向变形。  

 

1G

SVG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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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竹缠绕管廊应统一设计、施工和维护，并应满足管线的使用和

运营维护要求。 

3.0.2 竹缠绕管廊应同步建设消防、供电、照明、监控与报警、通风、

排水、标识等设施。 

3.0.3 竹缠绕管廊工程设计、施工和维护应与各类工程管线统筹协调。 

3.0.4 竹缠绕管廊监控中心及其他配套的建（构）筑物应按国家和地

方工程建设相关规范进行施工及质量验收。 

3.0.5 竹缠绕管廊工程设计应满足强度、稳定性和耐久性的要求，并

遵循安全性、适用性和经济性原则；其使用年限和结构设计安全等级

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 50838 的规

定。 

3.0.6 竹缠绕管廊设计与施工应推广安全可靠的新技术、新结构、新

材料和新工艺。 

3.0.7 竹缠绕管廊工程施工应遵守国家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有关法律

法规，并应制定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 

3.0.8 竹缠绕管廊工程施工涉及既有设施、地下管线及建（构）筑物

时，应按设计要求进行监测，必要时应设计保护措施进行施工。 

3.0.9 竹缠绕管廊工程所用的廊体和配件等产品的品种、规格、性能

应符合设计和国家相关产品质量标准的规定，严禁使用国家和地方明

令禁止使用的产品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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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 竹缠绕管廊工程建设各方应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对工程施

工质量进行全过程控制，加强进场检验、隐蔽工程及关键工序的质量

验收。 

3.0.11 竹缠绕管廊工程施工应遵守国家建设工程和安全生产的有关

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质量保证、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制定安全技术措

施，明确质量、安全责任；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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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廊体及配件 

4.1 一般规定 

4.1.1 竹缠绕管廊应包括廊体、内部管线支撑构件、密封圈、预埋止

水钢套管等配件。 

4.1.2 廊体应根据工程规格、特点和施工条件，确定产品规格。 

4.1.3 每批廊体出厂时应附有出厂合格证；每节廊体应有永久性标志，

标志不应损伤廊壁，在正常装卸和安装中字迹应保持清楚。 

4.2 原材料 

4.2.1 廊体主要原材料应包括竹篾、树脂、外防护及防火材料，主要

原材料的产品标识、质量证明文件应齐全，其质量应符合相关产品标

准要求，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计数抽样检验程序》GB/T 2828 的有

关规定进行抽检。 

4.2.2 廊体所用竹篾的主要性能应符合表 4.2.2 的规定。 

 

表 4.2.2 竹篾主要性能 

项目 指标值 检验方法 

拉伸强度/MPa ≥60 

GB/T 15780-1995 

含水率/% 7～13 

外观 
材料表面应无虫蛀、霉变等

缺陷 
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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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廊体所用热固性树脂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4.2.3 的规定。 

表 4.2.3 热固性树脂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外观 无杂质、沉淀 

GB/T 14074-2017 

粘度（25℃）/（mPa.s） 30～100  

固体含量/% ≥50 

pH 值 8.0～9.0 

游离甲醛含量/% ≤0.8 

储存稳定性测试/d ≥30  

拉伸强度/MPa ≥5 GB/T 2567-2008 

 

4.2.4 廊体所用外防护材料宜采用胶衣树脂等材料，其性能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不饱和聚酯树脂试验方法》GB/T 7193 的规定。 

4.2.5 廊体所用钢结构防火材料宜采用 A 级环保型防火涂料，其性能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 的规定。 

4.3 廊体 

4.3.1 廊体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廊体内表面应光滑平整，无分层、缺胶、龟裂、气泡等缺陷。 

2 廊体端面应平齐，边棱无毛刺，外表面平整和无缺陷。 

4.3.2 廊体的内径、承插口、壁厚、长度、端面垂直度和端口圆度尺

寸及允许偏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廊体内径尺寸和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3.2-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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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1 廊体内径尺寸和允许偏差 

单位：mm 

公称内径DN 

内径 

两端内径允许偏差 
小端 大端 

2000 1997 2012 ±2.0 

2200 2197 2213 ±2.0 

2400 2397 2413 ±2.0 

2600 2597 2613 ±2.0 

2800 2796 2815 ±2.0 

3000 2996 3015 ±2.0 

3200 3196 3216 ±2.0 

3400 3395 3416 ±2.0 

3600 3595 3616 ±2.0 

3800 3795 3816 ±2.0 

4000 3995 4017 ±2.0 

4500 4494 4517 ±2.0 

5000 4994 5017 ±2.0 

5500 5494 5517 ±2.0 

6000 5992 6018 ±2.5 

7000 6992 7018 ±2.5 

8000 7992 8018 ±2.5 

注：如果需要特殊公称内径的管廊，锥度宜为工程内径的 2‰。 

 

2 廊体承插口及大小端示意图见图4.3.2，α为12°，β为15°；承插

口尺寸及其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3.2-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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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2 廊体承插口及大小端示意图 

 

1 —— 承口大端； 

2 —— 密封圈； 

3 —— 插口小端； 

α —— 承口工作面与管廊公称内径过渡角； 

β —— 导入段与工作面过渡角； 

L1 —— 工作面长度； 

L2 —— 导入段斜坡长度； 

L3 —— 导入段长度； 

ΦA —— 导入段内径； 

ΦB —— 工作面内径； 

ΦC —— 插口外径； 

ΦD —— 密封槽直径； 

E —— 插口倒角长度； 

F —— 导入口宽度； 

G —— 槽间距； 

H —— 密封槽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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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2 廊体承插口尺寸及其允许偏差 

                                                           单位：mm 

DN L1 L2 L3 ΦA ΦB ΦC ΦD E F G H 

2000 310 57  45 2174±0.4 2150±0.2 2146±0.5 2108±0.5 15 50 51 40±0.2 

2200 310 57  45 2390±0.4 2366±0.2 2362±0.5 2324±0.5 15 50 51 40±0.2 

2400 310 57 45 2604±0.4 2580±0.2 2576±0.5 2538±0.5 15 50 51 40±0.2 

2600 310 57 45 2818±0.4 2794±0.2 2790±0.5 2752±0.5 15 50 51 40±0.2 

2800 330 77 45 3061±0.4 3028±0.35 3018
+0.5 

-1  2975
+0.5 

-1  15 50 51 50±0.3 

3000 340 94 55 3270±0.4 3230±0.35 3220
+0.5 

-1  3177
+0.5 

-1  20 60 51 50±0.3 

3200 340 94 55 3484±0.6 3444±0.35 3434
+0.5 

-1  3391
+0.5 

-1  20 60 51 50±0.3 

3400 340 94 55 3700±0.6 3660±0.35 3650
+0.5 

-1  3607
+0.5 

-1  20 60 51 50±0.3 

3600 340 94 55 3914±0.6 3874±0.35 3864
+0.5 

-1  3821
+0.5 

-1  20 60 51 50±0.3 

3800 340 94 55 4128±0.6 4088±0.35 4078
+0.5 

-1  4035
+0.5 

-1  20 60 51 50±0.3 

4000 340 94 55 4344±0.6 4304±0.35 4294
+0.5 

-1  4251
+0.5 

-1  20 60 51 50±0.3 

4500 340 94 55 4880±0.8 4840±0.5 4830
+0.5 

-1  4787
+0.5 

-1  20 60 51 50±0.3 

5000 375 120 70 5427±0.8 5376±0.5 5366
+0.5 

-1.5  5310
+0.5 

-1.5  25 75 51 60±0.4 

5500 375 120  70 5965±1.0 5914±0.5 5904
+0.5 

-1.5  5848
+0.5 

-1.5  25 75 51 60±0.4 

6000 375 120  70 6501±1.0 6450±0.5 6440
+0.5 

-1.5  6384
+0.5 

-1.5  25 75 51 60±0.4 

7000 375 120  70 7575±1.5 7524±0.5 7514
+0.5 

-1.5  7458
+0.5 

-1.5  25 75 51 60±0.4 

8000 375 120  70 8647±1.5 8596±0.5 8586
+0.5 

-1.5  8530
+0.5 

-1.5  25 75 51 60±0.4 

注：L1、L2、 L3、F 和 G 的允许偏差为±1 mm。 

 

3 廊体单节长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3.2-3 的规定。 

表4.3.2-3 廊体单节长度允许偏差 

单位：mm 

长度 3000 4000 5000 6000 9000 10000 12000 

长度允许偏差 +7.5 +10 +12.5 +15 +22.5 +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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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廊体端面垂直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3.2-4 的规定。 

表4.3.2-4 廊体端面垂直度允许偏差 

单位：mm 

公称内径 DN 端面垂直度允许偏差 

2000≤DN<4000 ≤15 

4000≤DN<6000 ≤20 

6000≤DN≤8000 ≤25 

5 廊体圆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3.2-5 的规定。 

表4.3.2-5 廊体圆度允许偏差 

 

公称内径 DN/mm 圆度允许偏差 

2000≤DN<5000 ≤5‰ 

5000≤DN≤8000 ≤8‰ 

6 廊体最小壁厚应符合表 4.3.2-6 的规定。 

表4.3.2-6 廊体最小壁厚 

单位：mm 

公称内径

DN/mm 

环刚度等级(N/m
2
) 

75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2000 66  73  84  93  101  108  

2200 73  81  93  103  111  118  

2400 80  88  101  112  121  129  

2600 86  95  110  121  131  140  

2800 93  103  118  131  141  151  

3000 100  110  127  140  151  161  

3200 106  117  135  149  161  172  

3400 113  125  144  159  171  183  

3600 120  132  152  168  182  194  

3800 126  139  160  177  192  204  

4000 133  147  169  187  202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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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3.2-6 

公称内径

DN/mm 

环刚度等级(N/m
2
) 

75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4500 149  165  190  210  227  242  

5000 166  183  211  233  252  269  

5500 183  202  232  257  277  296  

6000 199  220  253  280  303  323  

7000 232  257  295  327  353  376  

8000 266  293  338  373  404  430  

 

4.3.3 廊体耐火极限应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

规范》GB 50838的规定，即耐火极限不低于3.0h的难燃结构。 

4.3.4 廊体环刚度应大于或等于相应的环刚度等级值。 

4.4 设计计算参数 

4.4.1 廊体的环刚度计算等级值，应根据廊体的性能参数按下式计算

确定： 

             6

3

0

3

10
12







D

tE
SN

p

               
（4.4.1） 

式中： SN ——廊体的环刚度等级值（N/m
2）； 

        t——廊壁厚度（mm）； 

       D0
——廊壁中心直径（mm）； 

       pE ——廊体的环向弯曲弹性模量（MPa）。 

4.4.2 廊体的设计计算参数可采用下列值： 

1 廊体容重： 9.5b  kN/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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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廊体环向弯曲弹性模量： 2600pE MPa。 

3 廊体的泊松比： 3.0p 。 

4 廊体环向长期抗拉强度设计值： fθ=50 MPa。 

5 廊体线膨胀系数：2×10
-5 （1/℃）。 

6 廊体环向弯曲强度设计值：ftm=20 MPa。 

4.5 配件 

4.5.1 廊体管节之间可采用承插连接、束节连接。 

4.5.2 廊体主要配件应包括承插连接、束节连接用密封圈、内部管线

支撑构件、预埋止水钢套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用密封圈材料宜为三元乙丙或氯丁橡胶。 

2 内部管线支撑构件应热镀锌处理，镀锌厚度≥50μm，装配过程

中零件不应磕碰、划伤和锈蚀。 

3 竹缠绕管廊廊体与混凝土节点连接时，采用预埋止水钢套管。

预埋止水钢套管宜做防腐处理，施工时可提前预埋，与廊体插口之间

应采用密封圈连接。 

4.5.3 配件的力学性能应大于或等于廊体相应性能。 

4.5.4 廊体束节连接示意图见图4.5.4，廊体束节、插口尺寸及其允许

偏差应符合表4.5.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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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4 廊体束节连接示意图 

 

L1 —— 插口斜坡处长度； 

L2 —— 导入段长度； 

H1 —— 插口挡台垂直处高度； 

DN —— 竹缠绕管廊公称内径； 

ΦA —— 导入段内径； 

ΦB —— 束节内径； 

ΦC —— 插口外径； 

ΦD —— 密封槽直径； 

L —— 插口长度； 

SL —— 束节长度； 

E —— 插口倒角长度； 

F —— 导入口宽度； 

G —— 槽间距； 

H —— 密封槽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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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4 廊体束节、插口尺寸及其允许偏差 

单位：mm 

DN L1 H1 L E F G H SL L2 ΦA ΦB ΦC ΦD 

2000 9.5 13 287  15 50 51 40 585  35  2126 2107 2101 2063 

2200 9.5 13 287  15 50 51 40 585  35  2342 2323 2317 2279 

2400 9.5 13 287  15 50 51 40 585  35  2556 2537 2531 2493 

2600 9.5 13 287  15 50 51 40 585  35  2770 2751 2745 2707 

2800 15 13 328  15 50 51 50 667  45  2986 2960 2950 2907 

3000 15 13 338  20 60 51 50 687  45  3234 3208 3198 3155 

3200 15 13 338  20 60 51 50 687  45  3450 3424 3414 3371 

3400 15 13 338  20 60 51 50 687  45  3668 3642 3632 3589 

3600 15 13 338  20 60 51 50 687  45  3884 3858 3848 3805 

3800 15 13 338  20 60 51 50 687  45  4100 4074 4064 4021 

4000 15 13 338  20 60 51 50 687  45  4318 4292 4282 4239 

4500 15 13 338  20 60 51 50 687  45  4860 4834 4824 4781 

5000 16.5 15 398  25 75 51 60 807  55  5402 5370 5359 5303 

5500 16.5 15 398  25 75 51 60 807  55  5944 5912 5901 5845 

6000 16.5 15 398  25 75 51 60 807  55  6486 6454 6443 6387 

7000 16.5 15 398  25 75 51 60 807  55  7570 7538 7527 7471 

8000 16.5 15 398  25 75 51 60 807  55  8656 8624 8613 8557 

L1、H1、E、F、G、H、ΦA、ΦC、ΦD 的允许偏差为±0.5 mm；L、SL、L2 的允许偏差为±1 mm；ΦB 的允许偏差为±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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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廊体及配件验收 

Ⅰ 主控项目 

4.6.1 廊体表面应光滑平整，不得出现分层、贫胶区、气泡等现象；

管廊端面应平齐，边棱不应出现毛刺等现象。 

检验比例：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6.2 廊体的环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比例：每 300 节为一批，抽查一节廊体。 

检验方法：检查廊体的环刚度检验报告。 

4.6.3 廊体的耐火极限应不小于 3.0 小时。 

检验比例：型式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廊体的耐火极限检验报告。 

4.6.4 廊体的表面吸水率应小于或等于 3%。 

检验比例：每 300 节为一批，抽查一节廊体。 

检验方法：检查廊体的表面吸水率检验报告。 

4.6.5 内部管线支撑构件的承载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比例：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内部管线支撑构件的承载强度计算书。 

4.6.6 密封圈主要性能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4.6.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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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6 密封圈主要性能及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检验指标 检验

比例 
检验方法 验收标准 

氯丁橡胶 三元乙丙橡胶 

密封

圈 

邵氏硬度/度 
（45±5）～ 

（65±5） 

（55±5）～ 

（70±5） 

全数

检查 

检查出厂合

格证、质量检

验报告、进场

检验报告 

GB/T 

21873-2008 

伸长率/% ≥350 ≥330 

拉伸强度/MPa ≥10.5 ≥9.5 

热空气老化

（70℃*96h） 

邵氏硬度变化值/度 ≥+8 ≥+6 

扯伸强度变化率/% ≥-20 ≥-15 

扯断伸长率变化率/% ≥-30 ≥-30 

压缩永久变形（70℃*24h）/% ≤35 ≤28 

防霉等级 达到或优于 2 级 GB/T 1741 

 

Ⅱ 一般项目 

4.6.7 廊体尺寸验收应符合表 4.6.7 的规定。 

表 4.6.7 廊体尺寸验收标准及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验收标准 检验比例 检验方法 

尺寸 

内径/mm 本规程表 4.3.2-1 

全数检查 

钢尺测量 

长度/mm +0.25% 钢尺测量 

壁厚/mm 本规程表 4.3.2-6 钢尺测量 

承插口尺寸/mm 本规程表 4.3.2-2 游标卡尺测量 

 

4.6.8 内部管线支撑构件及预埋止水钢套管的验收应符合表 4.6.8 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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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8 内部管线支撑构件验收标准及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指标 检验比例 检验方法 验收标准 

1 

内部

管线

支撑

构件 

材料性能 ——  检测报告 GB/T 700 

外观 

外观 无锈蚀、磕碰、划伤 

按 GB/T 

2828-2012

的规定抽检 

观察检查 

设计图纸 镀锌厚度/μm ≥50 
检查检测报

告 

尺寸 符合图纸要求 尺量 

2 

预埋

止水

钢套

管 

材料性能 ——  
检查检测报

告 
GB/T 700 

外观 

外观 无锈蚀 

按 GB/T 

2828-2012

的规定抽检 

观察检查 

设计图纸 

涂层厚度/μm ≥400 
检查检测报

告 

尺寸 

圆度/mm ≤10 尺量 

垂直度/mm ≤15 垂线检查 

其他尺寸 符合图纸要求 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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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给水、雨水、污水、再生水、天然气、热力、电力、通信等工

程管线可入竹缠绕管廊。 

5.1.2 竹缠绕管廊应与地下空间、环境景观、地下交通、地下商业开

发、地下人防设施等相关建设项目协调。 

5.1.3 竹缠绕管廊工程设计应包含平面布局及空间设计、断面、节点

设计、管线设计、结构设计、附属设施设计等，纳入的管线应进行专

项管线设计。 

5.1.4 纳入竹缠绕管廊的管线设计应符合平面布局和空间设计要求，

并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管线设计标准的规定。 

5.1.5 竹缠绕管廊工程的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应为100年。 

5.1.6 竹缠绕管廊工程应按重点设防类（简称乙类）进行抗震设计，

并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5.1.7 竹缠绕管廊的结构安全等级应为一级，结构中各类构件的安全

等级宜与整个结构的安全等级相同。 

5.1.8 竹缠绕管廊的防水等级，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地下工程防

水技术规范》GB 50108规定的二级标准；其防水设计应综合考虑气

候条件、水文地质状况、结构特点、施工方法和使用条件等因素进行

附加防水，并满足结构的安全、耐久性和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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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平面布局及空间设计 

5.2.1 竹缠绕管廊布局应与城市功能分区、建设用地布局和道路网规

划相适应。  

5.2.2 竹缠绕管廊工程规划应结合城市地下管线现状，在城市道路、

轨道交通、给水、雨水、污水、再生水、天然气、热力、电力、通信

等专项规划以及地下管线综合规划的基础上，确定竹缠绕管廊的布局。 

5.2.3 竹缠绕管廊应设置监控中心，监控中心宜与邻近公共建筑合建，

建筑面积应满足使用要求。 

5.2.4 含天然气管道舱室的竹缠绕管廊不应与其他建（构）筑物合建。 

5.2.5 天然气管道舱室与周边建（构）筑物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的有关规定。 

5.2.6 竹缠绕管廊最小转弯半径，应满足竹缠绕管廊内各种管线的转

弯半径要求。 

5.2.7 竹缠绕管廊的监控中心与竹缠绕管廊之间宜设置专用连接通道，

通道的净尺寸应满足日常检修通行的要求。 

5.2.8 竹缠绕管廊与其他方式敷设的管线连接处，应采取密封和防止

差异沉降的措施。 

5.2.9 竹缠绕管廊内纵向坡度超过10%时，应在人员通道部位设置防

滑地坪或台阶。 

5.2.10 竹缠绕管廊内电力电缆弯曲半径、电力电缆的支架间距和分层

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 50217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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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竹缠绕管廊内通信线缆弯曲半径应大于线缆直径的15倍，通信

线缆的桥架间距和线缆弯曲半径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通信线路工程

设计规范》YD 5102的有关规定。 

5.3 断面 

5.3.1 竹缠绕管廊由廊体、内部管线支撑构件组装而成。廊体断面示

意图见5.3.1-1和图5.3.1-2，管廊纵剖面示意图见图5.3.1-3；内部管线

支撑构件由多个结构相同的支撑单元相互连接组成。 

  

图5.3.1-1 双插口廊体断面示意图 图5.3.1-2 承插口廊体断面示意图 

 

图5.3.1-3 管廊纵剖面示意图 

1 — 竹缠绕管廊廊体； 

2 — 内部管线支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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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廊断面为圆形，见图5.3.1-4；其内部的支撑单元由钢环、支

架、防转结构、走道组装而成。  

 

图5.3.1-4 管廊断面 

1 — 竹缠绕管廊廊体； 

2 — 钢环； 

3 — 支架； 

4 — 防转结构； 

5 — 走道。 

2 防转结构包括防转槽、防转组件。防转槽开设在廊体管节的插

口上，防转组件一端与钢环采用螺栓固定连接，另一端卡在防转槽中，

从而实现钢环在廊体内的固定；防转结构示意图见图 5.3.1-5、图

5.3.1-6 和图 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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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1-5 管廊防转结构示意图 

  

图5.3.1-6 防转结构区域放大图 图5.3.1-7 防转组件示意图 

1 — 竹缠绕管廊廊体管节的插口； 

2 — 钢环； 

3 — 防转槽； 

4 — 防转结构。 

5.3.2 竹缠绕管廊断面直径大小应根据纳入管线的种类及规模、建设

方式、预留空间等确定。 

5.3.3 竹缠绕管廊应满足管线安装、检修、维护作业所需要的空间要

求。 

5.3.4 竹缠绕管廊内的管线布置应根据纳入管线的种类、规模及周边

用地功能确定。 

5.3.5 天然气管道应在独立舱室内敷设。 

5.3.6 天然气管道舱室的走道板应采用撞击时不产生火花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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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热力管道采用蒸汽介质时应在独立舱室内敷设。 

5.3.8 热力管道不应与电力电缆同舱敷设。 

5.3.9 110kV及以上电力电缆，不应与通信电缆同侧布置。 

5.3.10 进入竹缠绕管廊的排水管道应采用分流制，雨水纳入竹缠绕管

廊应采用管道排水方式。 

5.3.11 污水纳入竹缠绕管廊应采用管道排水方式，污水管道宜设置在

竹缠绕管廊的底部。 

5.3.12 竹缠绕管廊标准断面内部净宽应根据容纳管线的种类、数量、

运输、安装、运行、维护等要求综合确定。 

5.3.13 竹缠绕管廊通道净宽，应满足管道、配件及设备运输要求，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竹缠绕管廊廊体内两侧设置支架或管道时，检修通道净宽不宜

小于1.0m；单侧设置支架或管道时，检修通道净宽不宜小于0.9m。 

2 配备检修车的竹缠绕管廊检修通道宽度不宜小于2.2m。  

5.3.14 竹缠绕管廊的管道安装净距（图5.3.14）应符合表5.3.14的规定。 

  

图5.3.14 管道安装净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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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14 竹缠绕管廊内部管道安装净距 

单位：mm 

公称内径DN a b1 

DN＜400 400 400 

400≤DN＜1000 500 500 

1000≤DN＜1500 600 600 

≥1500 700 700 

5.4 节点设计 

5.4.1 竹缠绕管廊的节点可采用混凝土节点或竹缠绕节点，且节点的

力学性能应大于或等于廊体力学性能。 

1 混凝土节点与竹缠绕管廊廊体连接示意图见图5.4.1-1和图

5.4.1-2。具体安装实施有如下两种方式：  

1） 先施工混凝土节点时，将预埋止水钢套管预埋混凝土节点中，

然后采用密封圈连接竹缠绕管廊廊体与预埋止水钢套管。 

2）先施工竹缠绕管廊廊体，采用密封圈连接竹缠绕管廊廊体与

预埋止水钢套管，然后在止水钢套管外现浇混凝土节点。 

  

图5.4.1-1 混凝土节点与竹缠绕管廊廊体连接示意图 图5.4.1-2 连接处局部放大图 
1 — 竹缠绕管廊廊体； 

2 — 防火墙； 

3 — 混凝土节点； 

4 — 逃生口； 

5 — 集水井； 

6 — 密封圈； 

7 — 预埋止水钢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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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竹缠绕节点可分为交叉节点、直埋节点、三通节点、四通节点。

节点结构示意图见图5.4.1-3、图5.4.1-4、图5.4.1-5、图5.4.1-6。 

   

图5.4.1-3 交叉节点结构示意图 

 
 

图5.4.1-4 直埋节点结构示意图 

  
图5.4.1-5 三通节点结构示意图 

 
 

图5.4.1-6 四通节点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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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每个舱室应设置人员出入口、逃生口、吊装口、进风口、排风

口、管线分支口等。 

1 人员出入口及逃生口结构示意见图5.4.2-1，结构强度应进行计

算和校核，满足实际应用所需强度。 

 

 

 

图5.4.2-1 人员出入口及逃生口结构示意图 

2 吊装口结构示意见图5.4.2-2，结构强度应进行计算和校核，满

足实际应用所需强度。 

 

 

图5.4.2-2 吊装口结构示意图 

3 进风口、排风口结构示意图见图5.4.2-3，结构强度应进行计算

和校核，满足实际应用所需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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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2-3 进风口、排风口结构示意图 

4 含电力、通信管线分支口混凝土节点与竹缠绕管廊廊体连接示

意图见图5.4.2-4和图5.4.2-5。 

 

 

图5.4.2-4 含电力、通信管线分支口混凝土节点与竹缠绕管廊廊体

连接示意图 
图5.4.2-5 连接处局部放大图 

 
1 — 电力开孔； 

2 — 混凝土节点； 

3 — 通信开孔； 

4 — 竹缠绕管廊廊体； 

5 — 密封圈； 

6 — 预埋止水钢套管。 

5.4.3 竹缠绕管廊的人员出入口、逃生口、吊装口、进风口、排风口

等露出地面的构筑物应满足城市防洪要求，并应采取防止地面水倒灌

及小动物进入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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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竹缠绕管廊人员出入口宜与逃生口、吊装口、进风口结合设置，

且不应少于2个。 

5.4.5 竹缠绕管廊逃生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敷设电力电缆的舱室，逃生口间距不宜大于200m。 

2 敷设天然气管道的舱室，逃生口间距不宜大于200m。 

3 敷设热力管道的舱室，逃生口间距不宜大于400m。当热力管

道采用蒸汽介质时，逃生口间距不应大于100m。 

4 敷设其他管道的舱室，逃生口间距不宜大于400m。 

5 逃生口尺寸不应小于1m×1m，当为圆形时，内径不应小于1m。 

5.4.6 竹缠绕管廊吊装口的最大间距不宜超过400m。吊装口净尺寸应

满足管线、设备、人员进出的最小允许限界要求。 

5.4.7 竹缠绕管廊进、排风口的净尺寸应满足通风设备进出的最小尺

寸要求。 

5.4.8 天然气管道舱室的排风口与其它舱室排风口、进风口、人员出

入口以及周边建(构)筑物口部距离不应小于10m。天然气管道舱室的

各类孔口不得与其它舱室联通，并应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 

5.4.9 露出地面的各类孔口盖板应设置在内部使用时易于人力开启，

且在外部使用时非专业人员难以开启的安全装置。 

5.5 管线设计 

5.5.1 管线设计应以竹缠绕管廊的总体设计为依据。 

5.5.2 纳入竹缠绕管廊的金属管道应进行防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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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管线配套检测设备、控制执行机构或监控系统应设置与竹缠绕

管廊监控与报警系统联通的信号传输接口。 

5.5.4 给水、再生水管道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给水、再生水管道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标

准》GB 50013和《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 50335的有

关规定。 

2 给水、再生水管道可选用竹缠绕复合管、钢管、球墨铸铁管、

塑料管等。  

3 管道支撑的形式、间距、固定方式应通过计算确定，并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的有关

规定。 

5.5.5 排水管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水管渠、污水管道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

规范》GB 50014的有关规定。 

2 雨水管渠、污水管道应按规划最高日最高时设计流量确定其断

面尺寸，并应按近期流量校核流速。  

3 排水管渠进入竹缠绕管廊前，应设置检修闸门或闸槽。 

4 雨水、污水管道可选用竹缠绕复合管、钢管、球墨铸铁管、塑

料管等。 

5 雨水、污水管道支撑的形式、间距、固定方式应通过计算确定，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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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雨水、污水管道系统应严格密闭。管道应进行功能性试验。 

7 雨水、污水管道的通气装置应直接引至竹缠绕管廊外部安全空

间，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8 雨水、污水管道的检查及清通设施应满足管道安装、检修、运

行和维护的要求。重力流管道并应考虑外部排水系统水位变化、冲击

负荷等情况对竹缠绕管廊内管道运行安全的影响。 

5.5.6 天然气管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天然气管道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的有关规定。 

2 天然气管道的连接应采用焊接，焊缝检测要求应符合表5.5.6

的规定。 

表5.5.6 焊缝检测要求 

3 天然气管道支撑的形式、间距、固定方式应通过计算确定，并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的有关规定。 

4 天然气管道的阀门、阀件系统设计压力应按提高一个压力等级

设计。 

压力级别（MPa） 环焊缝无损检测比例 

0.8＜P≤1.6 100%射线检验 100%超声波检验 

0.4＜P≤0.8 100%射线检验 100%超声波检验 

0.01＜P≤0.4 100%射线检验或100%超声波检验 — 

P≤0.01 100%射线检验或100%超声波检验 — 

注：1 射线检验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2部分：射线检测》JB/T 4730.2 

规定的II级(AB级)为合格。 

2 超声波检验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3部分：超声检测》JB/T 4730.3

规定的I级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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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然气调压装置不应设置在竹缠绕管廊内。 

6 天然气管道分段阀宜设置在竹缠绕管廊外部。当分段阀设置在

竹缠绕管廊内部时，应具有远程关闭功能。 

7 天然气管道进出竹缠绕管廊时应设置具有远程关闭功能的紧

急切断阀。 

8 天然气管道进出竹缠绕管廊附近的埋地管线、放散管、天然气

设备等均应满足防雷、防静电接地的要求。 

5.5.7 热力管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力管道应采用钢管、保温层及外护管紧密结合成一体的预制

管，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高密度聚乙烯外护管硬质聚氨酯泡沫塑

料预制直埋保温管及管件》GB/T 29047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外护层

聚氨酯泡沫塑料预制直埋保温管》CJ/T 129的有关规定。 

2 管道附件必须进行保温，且管道及附件保温结构的表面温度不

得超过50℃。保温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

则》GB/T 4272、《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GB/T 8175和《工业设

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GB 50264的有关规定。 

3 当同舱敷设的其他管线有正常运行所需环境温度限制要求时，

应按舱内温度限定条件校核保温层厚度。 

4 当热力管道采用蒸汽介质时，排气管应引至竹缠绕管廊外部安

全空间，并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5 热力管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

CJJ 34和《城镇供热管网结构设计规范》CJJ 105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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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热力管道及配件保温材料应采用难燃材料或不燃材料。 

5.5.8 电力电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力电缆应采用阻燃电缆或不燃电缆。 

2 应对竹缠绕管廊内的电力电缆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在电缆

接头处应设置自动灭火装置。 

3 电力电缆敷设安装应按支架形式设计，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 50217和《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

规范》GB/T 50065的有关规定。 

5.5.9 通信线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信线缆应采用阻燃线缆。 

2 通信线缆敷设安装应按桥架形式设计，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11 和《光缆进线室设计规定》

YD/T 5151 的有关规定。  

5.6 结构设计 

5.6.1 竹缠绕管廊廊体应按柔性管道设计理论进行管廊的结构计算。

廊体结构设计，应按承载能力和正常使用两种极限状态进行计算和验

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应包括廊体结构环截面强度计算、环截

面压屈失稳计算、管廊抗浮稳定计算。 

2 对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包括廊体环截面变形验算。 

5.6.2 廊体结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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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廊体结构设计应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

应以可靠指标度量结构构件的可靠度，除对廊体验算整体稳定外，均

采用含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 

2 廊体的结构计算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1）廊体结构的强度计算应采用下式计算极限状态，廊体结构

的抗力强度设计值，应根据廊体的抗力分项系数及强度标

准值确定，其强度标准值应是管廊在长期承受外部荷载下

环向弯曲强度的最低保证值，该值应由厂方提供并出具原

材料检测报告。 

  RS 0  （5.6.2） 

式中： 0 ——管廊的重要性系数； 

       S ——在外部荷载作用下作用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R ——廊体结构的抗力强度设计值。 

2）对埋设在地下水位以下的竹缠绕管廊，应根据最高地下水

水位和管廊覆土条件，不考虑廊内管线自重，计算廊体结

构的抗浮稳定性，计算时各项作用均应取标准值，并应满

足抗浮稳定性抗力系数 fK 大于或等于1.1。 

3）竹缠绕管廊应根据各项作用的不利组合计算廊体截面的环

向稳定性，计算时各项作用均应取标准值，并应满足廊壁

截面设计稳定性系数 stK 大于或等于2.0。 

4）竹缠绕管廊结构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应进行廊体环截

面竖向变形的计算，在组合作用下的最大竖向变形应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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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0.03倍管廊内径，且应满足廊内管线的设置要求。 

3 竹缠绕管廊的结构设计尚应包括管廊之间的连接构造及廊体

周各部位回填土的密实度设计要求。 

5.6.3 竹缠绕管廊上的作用，可分为永久作用和可变作用两类： 

1 永久作用应包括管廊结构自重、竖向土压力、侧向土压力。 

2 可变作用应包括地面堆积荷载、地面车辆荷载以及地下水作用。 

5.6.4 廊体设计时，对不同性质的作用应采用不同的代表值，规定如

下： 

1 对永久作用，应采用标准值作为代表值。 

2 对可变作用，应根据设计要求采用标准值、组合值或准永久值

作为代表值。 

3 可变作用组合值应为可变作用标准值乘以作用组合系数。可变

作用准永久值应为可变作用标准值乘以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 

5.6.5 廊体结构的内力分析，均应按弹性体系计算，不计算由非弹性

变形所引起的塑性内力重分布。 

5.6.6 廊体作用效应的组合设计值，应按下式确定： 

)(,,111 mkQmvkQVQcKSVVSSVGkGG qCqCFCGCS   （5.6.6） 

式中：γG1——管廊结构自重作用分项系数，取 1.30； 

γG,SV——竖向水土压力作用分项系数，取 1.27； 

γQ——可变作用的分项系数，取 1.50； 

CG1——管廊结构自重的作用效应系数； 

CSV——管廊竖向土压力的作用效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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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V——地面车辆荷载的作用效应系数； 

CQm——地面堆积荷载的作用效应系数； 

G1K——管廊结构自重标准值（kN/m）；  

FSV,K——竖向水土压力标准值（kN/m）； 

qVK——车行荷载产生的竖向压力标准值（kN/m
2）； 

qmK——地面堆积荷载作用标准值（kN/m
2）； 

φC——可变荷载组合系数，取 0.9。 

5.6.7 廊体结构的强度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廊体结构强度计算应符合下式要求： 

tmtm f 0                  （5.6.7-1） 

式中： tm ——廊壁截面的环向弯曲应力设计值（N/m
2）； 

      tmf ——廊体环向弯曲强度设计值（MPa）。 

2 外力作用下，廊壁环向弯曲应力设计值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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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2） 

式中： max,d ——管廊的最大长期竖向变形（mm），可按 5.6.10

式计算；  

pE ——廊体环向弯曲弹性模量（MPa）；  

fD ——管廊的形状系数，按表 5.6.7 采用。  

表 5.6.7 管廊的形状系数 fD  

刚度等级 SN (N/m
2
) 75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管廊侧胸腔以砾石、碎石

等粗颗粒为回填料 
4.1 3.8 3.3 3.1 2.9 2.7 

管廊侧胸腔以中粗砂及

其他细颗粒为回填料 
4.9 4.5 4 3.8 3.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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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廊体在竖向荷载作用下廊壁截面环向稳定应符合下式要求： 

  
 ikksvstkcr qDFKF  0,, /

 （5.6.8） 

式中： kcrF , ——廊壁截面失稳临界压力标准值（kN/m
2）； 

       ikq ——地面堆载或车辆轮压传至廊顶的压力标准值（kN/m
2）；  

      stK ——廊壁截面设计稳定性系数，可取 2.0。 

5.6.9 廊体截面的临界压力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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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 

式中：n ——廊体失稳时的折绉波数，其取值应使 kcrF , 为最小并为大

于或等于2的正整数； 

s ——廊体两侧胸腔回填土的泊松比，应根据土工试验确定； 

p ——廊体的泊松比； 

dE ——廊体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MPa），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规定计算。 

5.6.10 廊体在竖向土压力和地面荷载作用下产生的最大竖向变形

max,d ，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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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
 

式中： max,d ——管廊的最大长期竖向变形（mm）； 

bk ——竖向压力作用下廊体的竖向变形系数，详见表5.6.10； 

q ——地面作用传递至廊顶压力的准永久值系数，取0.5； 

DL——变形滞后效应系数，取1.0～1.5； 

D——廊体外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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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q
——地面堆载或车辆轮压传至廊顶的压力标准值，取较大

值（kN/m
2）。 

表5.6.10 竖向压力作用下廊体的竖向变形系数 bk  

项目 土弧基础中心角 

变形系数 

20°  60° 90° 120° 150° 

0.109 0.103 0.096 0.089 0.085 

5.7 附属设施设计 

5.7.1 消防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含有下列管线的竹缠绕管廊舱室火灾危险性分类应符合表

5.7.1的规定。 

表5.7.1 竹缠绕管廊舱室火灾危险性分类 

舱室内容纳管线种类 舱室火灾危险性类别 

天然气管道 甲 

阻燃电力电缆 丙 

通信线缆 丙 

热力管道 丙 

污水管道 丁 

雨水管道、给水管道、再生水管道 

塑料管等难燃管材 丁 

竹缠绕复合管、钢管、球墨铸

铁管等不燃管材 
戊 

2 当舱室内含有两类及以上管线时，舱室火灾危险性类别应按火

灾危险性较大的管线确定。  

3 竹缠绕管廊内不同舱室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3.0h的不

燃性结构进行分隔。 

4 除嵌缝材料外，竹缠绕管廊内装修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 



40 

5 天然气管道舱及容纳电力电缆的舱室应每隔200m采用耐火极

限不低于3.0h的不燃性墙体进行防火分隔。防火分隔处的门应采用甲

级防火门，管线穿越防火隔墙断部位应采用阻火包等防火封堵措施进

行严密封堵。 

6 竹缠绕管廊交叉口及各舱室交叉部位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3.0h的不燃性墙体进行防火分隔，当有人员通行需求时，防火分隔处

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管线穿越防火隔断部位应采用阻火包等防火

封堵措施进行严密封堵。 

7 竹缠绕管廊内应在沿线、人员出入口、逃生口等处设置灭火器

材，灭火器材的设置间距不应大于50m，灭火器的配置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的有关规定。 

8 干线竹缠绕管廊中容纳电力电缆的舱室，支线竹缠绕管廊中容

纳6根及以上电力电缆的舱室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其他容纳电力电

缆的舱室宜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9 竹缠绕管廊内的电缆防火与阻燃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电力工

程电缆设计标准》GB 50217和《电力电缆隧道设计规程》DL/T 5484

及《阻燃及耐火电缆 塑料绝缘阻燃及耐火电缆分级和要求  第2部分：

耐火电缆》XF 306.2的有关规定。 

5.7.2 通风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竹缠绕管廊宜采用自然进风和机械排风相结合的通风方式。天

然气管道舱和含有污水管道的舱室应采用机械进、排风的通风方式。 

2 竹缠绕管廊的通风量应根据通风区间、截面尺寸并经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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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通风换气次数不应小于2次/h，事故通风换气次数不应小于6次/h；

天然气管道舱正常通风换气次数不应小于6次/h，事故通风换气次数

不应小于12次/h；舱室内天然气浓度大于其爆炸下限浓度值（体积分

数）20％时，应启动事故段分区及其相邻分区的事故通风设备。 

3 竹缠绕管廊的通风口处出风风速不宜大于5m/s。 

4 竹缠绕管廊的通风口处应加设防止小动物进入的金属网格，网

孔净尺寸不应大于10mm×10mm。 

5 竹缠绕管廊通风设备应符合节能环保要求，天然气管道舱风机

应采用防爆风机。 

6 当竹缠绕管廊内空气温度高于40℃或需进行线路检修时，应开

启排风机，并应满足竹缠绕管廊内环境控制的要求。 

7 竹缠绕管廊舱室内发生火灾时，发生火灾的防火分区及相邻分

区的通风设备应能够自动关闭。 

8 竹缠绕管廊内应设置事故后机械排烟设施。 

5.7.3 供电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竹缠绕管廊供配件系统接线方案、电源供电电压、供电点、供

电回路数、容量等应依据竹缠绕管廊建设规模、周边电源情况、竹缠

绕管廊运行管理模式，并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2 竹缠绕管廊的消防设备、监控与报警设备、应急照明设备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规定的二级负荷供

电。天然气管道舱的监控与报警设备，管道紧急切断阀、事故风机应

按二级负荷供电，且宜采用两回线路供电；当采用两回线路供电有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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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时，应另设置备用电源。其余用电设备可按三级负荷供电。 

3 竹缠绕管廊附属设备配电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竹缠绕管廊的低压配电应采用交流220V/380V系统，系统

接地型式应为TN-S制，并宜使三相负荷平衡。 

2） 竹缠绕管廊应以防火分区作为配电单元，各配电单元电源

进线截面应满足该配电单元内设备同时投入使用时的用

电需要。 

3） 设备受电端的电压偏差：动力设备不宜超过供电标称电压

的±5%，照明设备不宜超过+5%、-10%。 

4） 应采取无功功率补偿措施。 

5） 应在各供电单元总进线处设置电能计量测量装置。 

4 竹缠绕管廊内电气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气设备防护等级应适应地下环境的使用要求，应采取防

水防潮措施，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54。 

2） 电气设备应暗转在便于维护和操作的地方，不应安装在低

洼、可能受给水浸入的地方。 

3） 电源总配电箱宜安装在管廊进出口处。 

4）天然气管道舱内的电气设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

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 有关爆炸性气体环

境2区的防爆规定。 

5 竹缠绕管廊内应设置交流220V/380V带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

置的检修插座，插座沿线间距不宜大于60m。检修插座容量不宜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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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kW，安装高度不宜小于0.5m。天然气管道舱内的检修插座应满足

防爆要求，且应在检修环境安全的状态下送电。 

6 非消防设备的供电电缆、控制电缆应采用阻燃电缆，火灾时需

继续工作的消防设备应采用耐火电缆或不燃电缆。天然气管道舱内的

电气线路不应有中间接头，线路敷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

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的有关规定。 

7 竹缠绕管廊每个分区的人员进出口处宜设置本分区通风、照明

的控制开关。 

8 竹缠绕管廊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竹缠绕管廊的接地系统应形成环形接地网，接地电阻不应

大于1Ω。 

2） 竹缠绕管廊的接地网宜采用热镀锌扁钢，且截面面积不应

小于40mm×5mm。接地网应采用焊接搭接，不宜采用螺

栓搭接。 

3） 竹缠绕管廊的金属构件、电缆金属套、金属管道以及电气

设备金属外壳均应与接地网连通。 

4） 含天然气管道舱室的接地系统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

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的有关规定。 

9 竹缠绕管廊地上建（构）筑物部分的防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的有关规定；地下部分可不设置

直击雷防护措施，但应在配电系统中设置防雷电感应过电压的保护装

置，并应在竹缠绕管廊内设置等电位联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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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竹缠绕管廊内照明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廊内应设正常照明和应急照明，其照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廊内人行道上的正常照明，平均照度不应小于15lx，最

低照度不应小于5lx；出入口和设备操作处的局部照度可

为100lx。 

2） 监控室一般照明度不宜小于300lx，应急照明照度应符合

正常照明照度要求。 

3） 管廊内疏散应急照明照度不应低于5lx，应急电源持续供

电时间不应小于60min。 

2 管廊内照明灯具及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灯具应为防触电保护等级Ⅰ类设备，能触及的可导电部分

应与固定线路中的保护（PE）线可靠连接。 

2） 灯具应采取防水防潮措施，防护等级不宜低于IP54，并应

具有防外力冲撞的防护措施。 

3） 灯具应采用节能型光源，并应能快速启动点亮。 

3 管廊内照明灯具及导线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高度低于2.2m的照明灯具，应采用24V及以下电压供

电。当采用220V电压供电时，应采取防止触电措施，并

应敷设灯具外壳专用接地线。 

2） 出入口和各防火分区防火门上方，应设置安全出口标志灯，

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应设置在距地坪高度1.0m以下，间距

不应大于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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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在天然气管道舱内的灯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

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的有关规定。 

4） 照明回路导线应采用硬铜导线，截面面积不应小于2.5mm
2。

线路明敷设时宜采用保护管或线槽穿线方式布线。天然气

管线舱内的照明线路应采用低压流体输送用镀锌焊接钢

管配线，并应进行隔离密封防爆处理。 

5.7.5 监控与报警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竹缠绕管廊监控与报警系统宜分为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安全

防范系统、通信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和统一管理

信息平台等。 

2 监控与报警系统的组成及其系统架构、系统配置应根据竹缠绕

管廊建设规模、纳入管线的种类、竹缠绕管廊运营维护管理模式等确

定。 

3 监控、报警和联动反馈信号应送至监控中心。 

4 竹缠绕管廊应设置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应能对竹缠绕管廊内环境参数进行监

测与报警。环境参数监测内容应符合表5.7.5的规定，含有

两类及以上管线的舱室，应按较高要求的管线设置。气体

报警设定值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

防护规范》GBZ/T 205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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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5 环境参数监测内容 

舱室容纳 

管线类别 

给水管道、再生水

管道、雨水管道 
污水管道 天然气管道 热力管道 

电力电缆、 

通信线缆 

温度 ● ● ● ● ● 

湿度 ● ● ● ● ● 

水位 ● ● ● ● ● 

O2 ● ● ● ● ● 

H2S气体 ▲ ● ▲ ▲ ▲ 

CH4气体 ▲ ● ● ▲ ▲ 

注：●应监测；▲宜监测。 

2）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应对通风设备、排水泵、电气设备等

进行状态监测和控制；设备控制方式宜采用就地手动、就

地自动和远程控制。 

3）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应设置与管廊内各类管线配套检测设

备、控制执行机构联通的信号传输接口；当管线采用自成

体系的专业监控系统时，应通过标准通信接口接入竹缠绕

管廊监控与报警系统统一管理平台。 

4）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设备宜采用工业级产品。 

5） H2S气体、CH4气体探测器应设置在管廊内人员出入口和

通风口处。 

5 竹缠绕管廊应设置安全防范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竹缠绕管廊内设备集中安装地点、人员出入口、变配电间

和监控中心等场所应设置摄像机，不分防火分区的舱室，

摄像机设置间距不应大于100m。 

2） 竹缠绕管廊人员出入口、通风口应设置入侵报警探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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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声光报警器。 

3） 竹缠绕管廊人员出入口应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 

4） 竹缠绕管廊应设置电子巡查管理系统，并宜采用离线式。 

5） 竹缠绕管廊的安全防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

范工程技术标准》GB 50348、《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

范》GB 50394、《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5和《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6的有

关规定。 

6 竹缠绕管廊应设置通信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信系统应设置为固定式通信系统，电话应与监控中心接

通，信号应与通信网络联通。竹缠绕管廊人员出入口或每

一防火分区内应设置通信点。不分防火分区的舱室，通信

点设置间距不应大于100m。 

2） 固定式电话与消防专用电话合用时，应采用独立通信系统。 

3） 舱室内宜设置用于对讲通话的无线信号覆盖系统。 

7 干线、支线竹缠绕管廊含电力电缆的舱室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在电力电缆表层设置线型感温火灾探

测器，并应在舱室顶部设置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或感

烟火灾探测器。 

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设置防火门监控系统。 

3） 设置火灾探测器的场所应设置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和火灾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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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器，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处宜设置电话插孔。 

4） 确认火灾后，防火门监控器应联动关闭常开防火门，消防

联动控制器应能联动关闭着火分区及相邻分区通风设备、

启动自动灭火系统。 

5）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设计规范》GB 50116的有关规定。 

8 天然气管道舱应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天然气报警浓度设定值（上限值）不应大于其爆炸下限值

（体积分数）的20％。 

2） 天然气探测器应接入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 

3） 当天然气管道舱天然气浓度超过报警浓度设定值（上限值）

时，应由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或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启动

天然气舱事故段分区及其相邻分区的事故通风设备。 

4） 紧急切断浓度设定值（上限值）不应大于其爆炸下限值（体

积分数）的25％。 

5） 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

报警设计规范》GB 50493、《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

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的有关规定。 

9 竹缠绕管廊宜设置地理信息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地理信息系统应具有竹缠绕管廊和内部各专业管线基础数

据管理、图档管理、管线拓扑维护、数据离线维护、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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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改造管理、基础数据共享等功能。 

2）地理信息系统应能为竹缠绕管廊报警与监控系统统一管理

信息平台提供人机交互界面。 

10 竹缠绕管廊应设置统一管理信息平台，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统一管理信息平台应对监控和报警系统各组成系统进行系

统集成，并应具有数据通信、信息采集和综合处理功能。 

2）统一管理信息平台应与各专业管线配套监控系统联通。 

3） 统一管理信息平台应与各专业管线单位相关监控平台联通。 

4） 统一管理信息平台宜与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地理信息系统联

通或预留通信接口。 

5）统一管理信息平台应具有可靠性、容错性、易维护性和可

扩展性。 

11 天然气管道舱内设置的监控与报警系统设备、安装与接线技

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的有关规定。 

12 监控与报警系统中的非消防设备的仪表控制电缆、通信线缆

应采用阻燃线缆。消防设备的联动控制线缆应采用耐火线缆。 

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布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的有关规定。 

14 监控与报警系统主干信息传输网络介质宜采用光缆。 

15 竹缠绕管廊内监控与报警设备防护等级不宜低于IP65。 

16 监控与报警设备应由在线式不间断电源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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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监控与报警系统的防雷、接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和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的有关规定。 

5.7.6 排水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竹缠绕管廊内应设置自动排水系统。 

2 竹缠绕管廊的排水区间长度不宜大于200m。 

3 竹缠绕管廊的低点应设置集水坑与自动水位排水泵。 

4 竹缠绕管廊底部的弧度和走道板形成的空腔宜作为排水沟，并

应通过排水沟将竹缠绕管廊内积水汇入集水坑。 

5 竹缠绕管廊的排水应就近接入城市排水系统，并应设置逆止阀。 

6 天然气管道舱应设置独立集水坑。 

7 竹缠绕管廊排出的废水温度不应高于40℃。 

5.7.7 标识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竹缠绕管廊的主出入口内应设置竹缠绕管廊介绍牌，并应表明

竹缠绕管廊建设时间、规模、容纳管线。 

2 纳入竹缠绕管廊的管线，应采用符合管线管理单位要求的标识

进行区分，并应表明管线属性、规格、产权单位名称、紧急联系电话。

标识应设置在醒目的位置，间隔距离不应大于100m。 

3 竹缠绕管廊的设备旁边应设置设备铭牌，并应标明设备的名称、

基本数据、使用方式及紧急联系电话。 

4 竹缠绕管廊内应设置“禁烟”、“注意碰头”、“注意脚下”、“禁

止触摸”、“防止坠落”等警示、警告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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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竹缠绕管廊内部应设置里程标识，交叉口处应设置方向标识。 

6 人员出入口、逃生口、管线分支口、灭火器材设置处等部位，

应设置带编号的标识。 

7 竹缠绕管廊内穿越河道时，应在河道两侧醒目位置设置明确标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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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安装 

6.1 一般规定 

6.1.1 竹缠绕管廊工程的施工单位应具备市政工程施工资质，并应建

立健全质量、安全、环境管理体系。 

6.1.2 竹缠绕管廊工程施工前应进行地质勘察复查，核实管廊位置处

地形、地貌、地下管线、地下构筑物、其他设施和障碍物，查明影响

施工的各种因素。  

6.1.3 竹缠绕管廊工程施工前应进行施工技术和材料准备。  

6.1.4 施工前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向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施

工图设计文件交底，必要时可组织各管线管理单位参与交底会。 

6.1.5 施工前应根据工程情况对周边环境进行下列调查: 

1 现场地形、地貌、地下管线、地下构筑物、其他设施和障碍物

等情况。 

2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资料。在地表水水体中或岸边施工时，应

掌握地表水水文和航运资料。 

3 工程用地、交通运输、施工便道等情况。 

4 施工供水、排水、通信、供电和其他施工条件。 

5 与施工有关的其他情况和资料。 

6.1.6 开工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

分别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应按规定程序

审批后执行。施工方案有重大变更时应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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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竹缠绕管廊工程施工应科学组织、合理划分施工段。 

6.1.8 竹缠绕管廊工程施工宜采用先进设备和工艺进行测量和监测。 

6.1.9 廊槽的开挖、支护方式应按设计要求施工，应符合施工安全和

环境保护要求。  

6.1.10 冬季、雨季施工时，做好相应保护措施。 

6.2 廊体运输、装卸及存放 

6.2.1 廊体宜采用平板拖车、公路或铁路货车运输。运输车辆应符合

运输长度要求，廊体悬空一端应小于或等于 2m。车上不应有铁钉、

石块等坚硬物。  

6.2.2 廊体装车前应用发泡塑料膜等柔性包装物对两端面进行包装。 

6.2.3 廊体装车时应采用卧式堆放，在廊体与车厢板之间应加支撑木

方垫，木方垫间距应小于或等于2m。廊体内部装配件应加软质衬垫，

所有廊体应用高强度柔软绳索绑扎牢固。 

6.2.4 廊体的装车、卸车、现场倒运以及入槽安装，宜用吊车搬运。

吊装时，宜用柔性索带。装卸时应轻吊轻放，避免冲击或撞击管廊壁。  

6.2.5 吊起廊体应在距廊体两端各 1/4 长处设置吊点，吊装移动时应

使廊体两端离地，不得单点起吊。  

6.2.6 在吊装时应在着地端垫柔性材料，廊体不得在地面上滑动。 

6.2.7 施工现场的廊体，应存放在廊槽一侧平整的软土地上，地面不

应有可能造成廊体表面损伤的碎石或其它硬碎性顶垫物。 

6.2.8 廊体应单层放置。 

http://www.jzn1.com/search.aspx?q=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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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廊体及配件存放地距离火源应大于或等于10 m。 

6.2.10 廊体不宜长期露天放置，若露天放置超过 30d，应采取遮阳、

遮雨措施。廊体露天存放位置应做好排水措施，防止积水浸泡。 

6.3 廊槽开挖及基础处理 

6.3.1 廊槽的开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廊槽应位于稳定土层中，廊槽两侧的稳定土层宽度应大于或等

于管廊内径的2.5倍，不足部分应采取加固措施。 

2 槽底原状地基土不得扰动，机械开挖时槽底应预留200mm～

300mm土层，然后由人工开挖至设计高程，整平。 

3 槽底不得受水浸泡或受冻。排水不良造成槽底局部扰动或受水

浸泡时，宜采用天然级配砂砾石或石灰土回填。 

4 槽底不宜存在大于25mm的圆砾或大于13mm的尖角形碎石等

坚硬物体，地基为岩石、半岩石、砾石时，应铲除至设计标高以下

0.15m～0.2m，然后铺上中粗砂褥垫层整平夯实。 

5 当廊槽沿线地下水位高于槽底设计高程时，应采取有效的降水

措施，使其施工过程中地下水位至少控制在槽底以下0.50m。 

6.3.2 管廊廊槽底部开挖宽度应满足下廊、回填、夯实、安装操作及

地下水排水的要求，廊外壁到廊槽壁的距离可按表6.3.2确定，廊槽的

最小宽度b应按下式计算： 

b≥D+2s                  （6.3.2） 

式中：b——廊槽的最小宽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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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廊外壁到廊槽壁的距离（mm）。 

表6.3.2 廊外壁到廊槽壁的距离 

单位：mm 

公称内径 DN S 

2000＜DN≤2400 600 

2400＜DN≤3000 750 

3000＜DN≤4000 900 

4000＜DN≤6000 1050 

6000＜DN≤8000 1300 

6.3.3 地质条件良好、土质均匀、地下水位低于廊槽底面高程，且开

挖深度在5m以内、廊槽不设支撑时，廊槽边坡最陡坡度应符合表6.3.3

规定。 

表6.3.3 深度在5m以内的廊槽边坡最陡坡度 

土的类别 
 边坡坡度  

坡顶无荷载 坡顶有静载 坡顶有动载 

中密的砂土 1:1.00 1:1.25 1:1.5 

中密的碎石类土（充填物为砂土） 1:0.75 1:1.00 1:1.25 

硬塑性粉土 1:0.67 1:0.75 1:1.00 

中密的碎石类土（充填物为粘性土） 1:0.50 1:0.67 1:0.75 

硬塑的粉质粘土、粘土 1:0.33 1:0.50 1:0.67 

老黄土 1:0.10 1:0.25 1:0.33 

软土（降水后） 1:1.25 ― ― 

6.3.4 廊槽挖深较大时，应根据廊槽土质情况确定分层开挖的定量，

必要时应进行基坑支护。 

6.3.5 承插连接竹缠绕管廊，承插口连接处应预留工作坑。工作坑纵

向长应不小于 1000mm，横向宽应大于管廊外径 500mm，深度应不

小于 500mm。 

6.3.6 竹缠绕管廊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



56 

应符合设计要求及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规范》GB 

51004 的规定。 

6.4 廊体安装 

6.4.1 竹缠绕管廊安装过程中，当安装的长度不足整根管廊长度时，

应按所需长度进行缠绕，或者进行整体廊体切割，进行束节连接。 

6.4.2 竹缠绕管廊宜采用直线铺设，当遇到需进行折线或曲线铺设情

况时，管廊接口偏斜夹角应小于或等于 0.5°。  

6.4.3 廊体管节之间可采用承插连接、束节连接。竹缠绕管廊与混凝

土管廊或节点连接，宜采用预埋经防腐处理的预埋止水钢套管连接。 

6.4.4 竹缠绕管廊的承插连接施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廊体的承口、插口与密封圈接触的表面应平整、光滑、无划痕、

无气孔，装好密封圈，若地下水丰富，需进行附加防水，将承插缝隙

用抹布将润滑剂搽拭干净后，填充遇水膨胀止水胶。 

2 插口端与承口变径处在轴向应有5mm～15mm间隙。 

6.4.5 竹缠绕管廊的束节连接施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清洁接头内表面、凹槽和密封圈，应无油污、灰尘。 

2 密封圈与凹槽、廊壁应均匀贴合。 

3 廊体连接时应润滑密封圈，不得使用油性润滑剂。 

4 安装接头使用机械管卡和紧线器时，在廊体与管卡之间应加衬

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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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防水处理 

6.5.1 管廊防水处理见图 6.5 -1 和图 6.5 -2，防水处理宜按以下步骤进

行： 

1 通过密封圈进行连接、密封。 

2 遇到地下水丰富的情况下，宜使用遇水膨胀止水胶填充连接处

的缝隙。 

 

图 6.5-1 管廊防水处理图 

 

 

图 6.5-2 管廊防水局部放大图 

1 —— 密封圈； 

2 —— 遇水膨胀止水胶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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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廊槽回填 

6.6.1 廊体安装完成后，应先回填，然后完成内部管线支撑构件安装。

廊顶覆土最小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最大厚度应不超过表 6.6.1 规定。 

表 6.6.1 覆土最大厚度对照表 

 

 
土壤综合变形模量 Ed(MPa) 

3 5 6 7 10 

7500 2.4 3.8 4.5 5.2 7.2 

10000 2.7 4.0 4.7 5.4 7.4 

15000 3.1 4.5 5.1 5.8 7.8 

20000 3.5 4.9 5.5 6.2 8.3 

25000 4.0 5.3 6.0 6.6 8.7 

30000 4.4 5.7 6.4 7.1 9.1 

6.6.2 廊槽回填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廊两侧回填应对称、分层、均匀。管廊顶板上部1000 mm范

围内回填材料应采用人工分层夯实，大型碾压机不得直接在管廊顶部

施工。 

2 廊顶覆土最小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且符合当地防冻要求。 

3 管廊回填土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应符合

表6.6.2的规定。 

表6.6.2 管廊回填土压实度 

检查项目 压实度（%） 

1 绿化带下 ≥90 

2 人行道、机动车道下 ≥95 

最大覆土厚度(m) 

环刚度(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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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廊沟回填与夯实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廊区应采取中粗砂进行回填和夯实。廊体底部应回填厚度不小

于 200mm 的砂层，廊体两侧的腋角部位应按设计支撑角的要求回填

和夯实，施工的土弧基础中心角应比设计要求值增加 30°；廊区以上

部分回填材料及要求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2 承插口、束节基坑应采用砂层填充，腋角砂层厚度应等于承口

外径与插口外径之差。  

3 回填前应清除廊槽内砖、石、木块等杂物，廊槽内不得有积水。  

4 廊区应对称分层回填和夯实，廊区回填和夯实均应从廊槽壁两

侧同时开始，逐渐向管廊回填，分层厚度及压实度符合设计要求。廊

顶的夯实应达到要求的压实度，具体分区见图 6.6.3-1。 

 

图6.6.3-1 回填土压实度分区图 

Ⅰ区 — 槽底，原状土或经处理回填密实的地基； 

Ⅱ区 — 廊底基础，一般大于或等于200mm，采用中粗砂回填； 

Ⅲ区 — 2α+30°范围，采用中粗砂回填； 

Ⅳ区 — 廊体两侧，分层回填密实，压实后每层厚度150~200mm； 

Ⅴ区 — 廊顶以上500mm，采用符合要求的原土或中、粗砂、碎石屑，最大粒径<20mm的砂砾回填； 

Ⅵ区 — 廊顶500~1000mm，采用原土分层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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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填作业每层的压实遍数，按压实度、压实工具、虚铺厚度和

含水量，经现场试验后确定。 

6 单舱、双舱、多舱回填腋角及中间区域回填见图6.6.3-2、图

6.6.3-3和图6.6.3-4。管廊两侧腋角采用中粗砂回填，人工配合压实；

双舱或相邻两舱中间回填区域采用砂砾土填充，浇水密实，并配合人

工夯实。特殊工况如达不到要求，腋角及中间区域回填可采用混凝土

浇筑回填，双舱或相邻两舱中间间隙S1应按表6.3.2中S执行。 

 

图6.6.3-2 单舱回填 

1 —— 管廊两侧腋角。 

 

图6.6.3-3 双舱回填 

1 —— 管廊两侧腋角； 

2 —— 两舱中间回填区域； 

S1 —— 两舱中间间隙。 

 



61 

 

图6.6.3-4 多舱回填 

1 —— 管廊两侧腋角； 

2 —— 两舱中间回填区域； 

S1 —— 相邻两舱中间间隙。 

6.6.4 回填材料的种类、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土回填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槽底至廊顶以上500mm范围内，土中不得含有机物、冻

土以及大于50mm的砖、石等硬块。 

2） 回填土的含水量，宜按土类和采用的压实工具控制在最佳

含水率±2％范围内，土壤最佳含水量可通过击实试验确

定，击实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土工试验规

程》JTG E40的有关规定。 

2 采用砂、砂砾土等材料回填时，其质量应符合设计或有关标准

要求。 

6.6.5 管廊区回填土料最大粒度应小于25mm。 

6.6.6 管廊回填至设计高程时，应在 12h~24h 内测量并记录廊体变形

率，变形率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无要求时，廊体变形率不应超过廊

体内径竖向允许变形率的 2/3。当超过时，应采取下列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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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挖出回填材料至露出廊体内径 85%处，廊体周围 100mm 内应

人工挖掘以避免损伤廊壁。 

2 挖出廊体局部有损伤时，应进行修复或更换。 

3 重新夯实管廊底部的回填材料。 

4 重新回填施工，直至设计高程。 

5 按本条规定重新检测廊体的变形率。 

6.7 附属工程安装 

6.7.1 竹缠绕管廊预埋过路排管的管口应无毛刺和尖锐棱角。排管弯

制后不应有裂缝和显著的凹瘪现象，弯扁变形不宜大于排管外径的

10%。 

6.7.2 电缆排管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金属电缆排管不得直接对焊，应采用套管焊接的方式。连接时

管口应对准，连接应牢固，密封应良好。套接的短套管或带螺纹的管

接头的长度，不应小于排管外径的2.2倍。 

2 硬质塑料管在套接或插接时，插入深度宜为排管内径的1.1

倍～1.8倍。插接面上应涂胶合剂粘牢密封。 

3 水泥管宜采用管箍或套接方式连接，管孔应对准，接缝应严密，

管箍应设置防水垫密封。 

6.7.3 支架及桥架宜优先选用耐腐蚀的复合材料，支架应有防转措施。 

6.7.4 电缆支架的加工、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8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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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 仪器工程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

质量验收规范》GB 50093的有关规定。 

6.7.6 电气设备、照明、接地施工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

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8、《建筑电气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

及验收规范》GB 50169的有关规定。 

6.7.7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6的有关规定。 

6.7.8 通风系统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风机、压缩机、泵安装工

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75和《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 50243的有关规定。 

6.8 管线安装 

6.8.1 管线施工应符合本规程第5.5节的有关规定。 

6.8.2 电力电缆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

路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8和《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

及验收规范》GB 50169的有关规定。 

6.8.3 通信管线施工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

范》GB/T 50312、《通信线路工程验收规范》YD 5121和《光缆进线

室验收规定》YD/T 5152的有关规定。 

6.8.4 给水、排水管道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

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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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 热力管道施工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GB 50243和《城镇供热管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 28

的有关规定。 

6.8.6 天然气管道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CJJ 33的有关规定，焊缝的射线探伤验收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2部分：射线检测》JB/T 4730.2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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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程质量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1 竹缠绕管廊工程施工现场质量管理应有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

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施工质量检验制度和综合施工质量水平评定考

核制度。 

7.1.2 竹缠绕管廊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单元应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

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施工前，应由施工单位结合工程特点制定单

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划分方案，并由监理单位审

批，建设单位备案。 

7.1.3 竹缠绕管廊工程施工质量应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1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本规程和相关专业验收标准的规定。 

2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要求。 

3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均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4 参加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格。 

5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包括实体质量检查、外观质量检查、质量

保证资料检查等内容。 

6 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 

7 涉及结构安全、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试块、试件及材料

应在进场时或施工中按规定进行平行检验或见证检验。 

8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监理单位进行验收，形成

验收文件，并留存相应的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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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涉及结构安全、环境保护和使用功能的重要分部工程应在验收

前按规定进行抽样检验。 

10 单位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并共同确

认。 

7.1.4 竹缠绕管廊工程采用的材料或产品应符合设计要求、本规程和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材料或产品进场时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有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2 应对型号、规格、外观等进行验收，对廊体、内部管线支撑构

件、密封圈、预埋止水钢套管和管线等重要材料或产品应抽样进行复

验。 

7.1.5 各施工工序应按施工技术标准和设计文件要求进行质量控制，

每道工序完成后，施工单位应进行自检，并形成记录，相关专业接口

工序的检验应经监理工程师检查认可。未经检查或经检查不合格的不

应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7.1.6 基坑开挖、支护和地基处理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国家标

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2-2018 的规定。 

7.1.7 管廊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对施工质量进行自检。总监理工

程师应组织各专业监理工程师对工程质量进行竣工预验收。存在施工

质量问题时，应由施工单位整改。整改完毕后，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

提交工程竣工报告，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监理、施工、设计、

勘察等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工程竣工验收。 

7.1.8 工程竣工验收时，施工单位应提交下列文件： 

http://www.jzn1.com/search.aspx?q=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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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竣工图、设计变更文件、工作联系单等文件资料。 

2 管廊、管廊配件、树脂等主要材料出厂产品合格证和检验报告

等质量证明文件及进场检验记录。 

3 粘结材料配比记录。 

4 管廊的位置及高程测量记录。 

5 接口施工记录。 

6 隐蔽工程检查验收记录、中间试验记录。 

7 回填土压实度检验记录。 

8 质量事故处理记录。 

9 工程质量检查评定资料。 

7.1.9 工程竣工验收时应检查核实各类竣工验收资料，并进行必要的

抽查复检和外观检查。 

7.1.10 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应齐全完整。当部分资料缺失时，应委托有

资质的检测机构按有关标准进行相应的实体检验或抽样试验。 

7.1.11 建设单位应收集和整理竣工验收文件，并进行立卷归档。 

7.1.12 竹缠绕管廊工程应经过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7.2 地基与基础验收 

Ⅰ 主控项目 

7.2.1 原状地基土不得被扰动、超挖，不得受水浸泡或受冻。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施工记录。 

http://www.jzn1.com/search.aspx?q=设计
http://www.jzn1.com/search.aspx?q=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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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地基承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验基（槽）记录，检查地基处理或承载力检验报

告、复核地基承载力检验报告。 

7.2.3 地基处理时，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检测记录、试验报告和施工记录。 

7.2.4 换填地基处理时，换填填料种类、质量、厚度、压实度应符合

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换填填料的质量保证资料、分层厚度测量资料、

压实度试验报告。 

7.2.5 砂石基础的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砂石材料的质量保证资料、分层厚度测量资料、

压实度试验报告。 

Ⅱ 一般项目 

7.2.6 廊槽开挖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7.2.6 的规定。 

表 7.2.6 廊槽开挖的允许偏差 

序号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检验方法 
范围 点数 

1 
槽底高程 

土方 ±20 
每 10m 1 水准仪测量 

2 石方 +2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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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2.6  

序号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检验方法 
范围 点数 

3 
槽底中线

每侧宽度 

不小于设计文件规

定值，外放值符合

设计文件规定 

每 10m 1 挂中线钢尺测量，每侧 1 点 

4 廊槽边坡 
不陡于设计文件规

定值 
每 10m 1 坡度尺测量，每侧 1 点 

7.2.7 原状地基、砂石基础与竹缠绕管廊廊体外壁间应接触均匀，无

空隙。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施工记录。 

7.2.8 竹缠绕管廊基础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7.2.8 的规定。 

表 7.2.8 竹缠绕管廊基础的允许偏差 

序

号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检验方法 
范围 点数 

1 垫层 

中线每侧宽度 不小于设计要求 

每

10m 
1 

挂中心线钢尺测

量，每侧 1 点 

高程 0，-15 水准仪测量 

厚度 不小于设计要求 钢尺测量 

2 管座 

平

基 

中线每侧宽度 +10,0 
挂中心线钢尺检

查，每侧 1 点 

高程 0，-15 水准仪测量 

厚度 不小于设计要求 钢尺测量 

管

座 

肩宽 +10，-5 钢尺测量，挂高程

线钢尺测量，每侧

1 点 肩高 ±10 

3 

土（砂

及砂

砾）基

础 

高程 0，-15 水准仪测量 

平基厚度 不小于设计要求 钢尺测量 

土弧基础腋角高度 不小于设计要求 钢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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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竹缠绕管廊安装验收 

Ⅰ 主控项目 

7.3.1 承插连接时，承口、插口部位应连接紧密，不得出现破损、变

形、开裂等现象；插入后密封圈应位置正确，插口端与承口变径处在

轴向应有 5mm～15mm 间隙。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塞尺测量。 

Ⅱ 一般项目 

7.3.2 竹缠绕管廊接口偏斜夹角应小于或等于 0.5°。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小角度检查仪测量。 

7.3.3 内部管线支撑构件安装平整度的允许偏差应小于或等于 5mm。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水准仪测量。 

7.4 防水处理质量验收 

Ⅰ 主控项目 

7.4.1 涂料防水层的平均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最小厚度不得低于设

计厚度的 90%。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针测法检查。 

7.4.2 竹缠绕管廊承插缝隙用遇水膨胀止水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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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水膨胀止水胶》JG/T 312 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合格证、产品性能检测报告和材料进场检验

报告。 

7.4.3 管廊所使用防水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8 或其他行业产品标准和

设计要求。管廊使用的防水材料及其配套材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JC 1066 的规定，不得对周围环境

造成污染。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合格证、产品性能检测报告和材料进场检验

报告。 

Ⅱ 一般项目 

7.4.4 遇水膨胀止水胶应采用专用注胶器挤出填充在连接处缝隙，填

充应连续、均匀、饱满，不得出现气泡和孔洞等现象。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按接缝数量的 20%进行超声波抽查检

测。 

7.5 竹缠绕管廊铺设验收 

Ⅰ 主控项目 

7.5.1 廊体埋设深度、轴线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严禁倒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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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检查每节廊体。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测量记录。 

7.5.2 廊体铺设安装必须稳固，廊体安装后应线形平直。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检查每节廊体。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测量记录。 

Ⅱ 一般项目 

7.5.3 廊体铺设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7.5.3 的规定。 

表 7.5.3 廊体铺设的允许偏差 

序

号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数量 

检验方法 
范围 点数 

1 水平轴线 15 

每 10m 1 点 

经纬仪测量或挂中线钢尺测量 

2 廊底高程 ±15 水准仪测量 

7.6 廊槽回填验收 

Ⅰ 主控项目 

7.6.1 廊槽不得带水回填，回填应分层夯实。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施工记录。 

7.6.2 廊体的变形率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每节廊体取承口、插口和中间部位各 1 处，每处在水

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各测量 1 组内径，并与廊体标准内径相比较，取其

差值的平均值。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全站仪、收敛计及钢尺配合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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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回填土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每 50 延米/层两侧各 1 组，每组 3 点。施工单位、监

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环刀法检查或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123 中其他方法。 

Ⅱ 一般项目 

7.6.4 回填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表面应平整。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水准仪测量。 

7.6.5 回填时廊体不得出现损伤、沉降、位移等现象。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检查每节廊体。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全站仪测量。 

7.7 附属工程及管线验收 

7.7.1 电缆支架的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

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8的有关规定。 

7.7.2 仪器工程的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

质量验收规范》GB 50093的有关规定。 

7.7.3 电气设备、照明、接地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

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8、《建筑电气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

收规范》GB 50169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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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6的有关规定。 

7.7.5 通风系统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风机、压缩机、泵安装工

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75和《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 50243的有关规定。 

7.7.6 管线验收应符合本规程第5.5节的有关规定。 

7.7.7 电力电缆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

路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8和《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

及验收规范》GB 50169的有关规定。 

7.7.8 通信管线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

范》GB/T 50312、《通信线路工程验收规范》YD 5121和《光缆进线

室验收规定》YD/T 5152的有关规定。 

7.7.9 给水、排水管道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

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的有关规定。 

7.7.10 热力管道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GB 50243和《城镇供热管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 28

的有关规定。 

7.7.11 天然气管道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CJJ 33的有关规定，焊缝的射线探伤验收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2部分：射线检测》JB/T 4730.2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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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管理与维护 

8.1 一般规定 

8.1.1 施工回填至设计高程后，应在12h～24h内测量廊体内径竖向的

变形量，并计算变形率，其值不应超过廊体内径竖向允许变形率的2/3。 

8.1.2 廊体竖向内径变形量宜按圆形心轴方法检测，测量偏差应小于

或等于1mm。 

8.1.3 廊体内径竖向的变形率大于廊体内径竖向允许变形率的2/3，且

廊体本身未损坏时，可按照安装要求纠正。运行过程中应定期检查，

维修养护。 

8.2 资料管理 

8.2.1 竹缠绕管廊运行前，应进行竣工文件检查、现场检查、建档、

标识及数据采集。 

8.2.2 管廊运行管理部门应建立健全管网档案资料管理制度，配备专

职档案资料管理人员。管网档案资料应包括工程竣工资料、维修资料、

管廊检查资料及管网图等。管廊工程竣工后，管廊运行管理部门应对

建设单位移交的竣工资料及时归档以便今后的运行管理。另外管廊管

理运行部门可建立网图地理信息系统，并采用计算机技术对管网图等

空间信息实施智能化管理，减轻运行管理工作量，提高运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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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维护 

8.3.1 竹缠绕管廊建成后，应由专业单位进行日常管理。 

8.3.2 竹缠绕管廊的日常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维护管理制度和工程维

护档案，并应会同各专业廊线单位编制廊线维护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及应急预案。 

8.3.3 竹缠绕管廊的各专业廊线单位应配合竹缠绕管廊廊体日常管理

单位工作，确保廊体及廊线的安全运营。 

8.3.4 各专业廊线单位应编制所属廊线的年度维护维修计划，并应报

送竹缠绕管廊廊体日常管理单位，经协调后统一安排廊线的维修时间。 

8.3.5 城市其他建设工程施工需要搬迁、改建竹缠绕管廊设施时，应

报经城市建设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8.3.6 城市其他建设工程毗邻竹缠绕管廊设施，应按有关规定预留安

全间距，并应采取施工安全保护措施。 

8.3.7 竹缠绕管廊内实行动火作业时，应先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动火

时应采取防火措施。 

8.3.8 竹缠绕管廊内给水管道的维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供水

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207的有关规定。 

8.3.9 竹缠绕管廊内排水管渠的维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

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 6和《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

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8的有关规定。 

8.3.10 竹缠绕管廊的巡视维护人员应采取防护措施，并应配备防护装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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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1 竹缠绕管廊投入运营后应定期检测评定，对竹缠绕管廊廊体、

附属设施、内部管线设施的运行情况应进行安全评估，并应及时处理

安全隐患。 

8.3.12 运行中的检查和监测包括运行初期检查、巡线检查及在线监测、

末期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运行初期管廊应进行功能状态和结构状态两类检查。功能检查

应包括廊体积泥、检查井积泥、雨水口、排放口积泥、泥垢和油脂、

树根、水位和水流及残墙、坝根等；结构检查应包括廊体裂缝、变形、

腐蚀情况、错口、脱节、破损与孔洞、渗漏等。功能状态的检查周期

宜为1年～2年一次，结构性能状态的检查周期为1年～2年一次，施工

质量差和重要的廊体检查周期应缩短。应急事故检查包括渗漏、裂缝、

错位、积水等。 

2 巡线检查及在线监测应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及时发现事故苗

头，并采取措施予以消除，除进行全面检查外，还可着重从管廊的位

移、振动、支撑情况等方面检查。对于重要管廊或管廊的重点部位还

可利用预埋芯片等现代检测技术进行在线检测。 

3 经过长期运行的管廊，应加强在线监测，并制定好应急措施和

救援方案。 

8.3.13 管廊在使用过程中，如发现廊体有防火、防水涂层局部损坏、

渗漏等现象，应立即现场修复。 

8.3.14 所有损坏、撞坏或剪切损坏的廊体部位，应采用新廊体或廊体

配件予以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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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5 如廊体损坏不严重，经专业技术人员现场评估后，可作现场修

理，现场修理宜按以下步骤进行： 

1 现场检查，收集如图纸、报告以及安全要求等必要的信息/资

料。 

2 根据情况研究缺陷/损坏的起因，并拟定出改正计划以防再次

发生。 

3 维修方案应经有关各方确认。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1） 维修方法； 

  2） 工作说明； 

  3） 所需材料； 

  4） 需要的工具和设备； 

  5） 维修相关工艺和程序； 

  6） 维修工作报告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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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车辆荷载作用在管廊顶部的标准值 

A.0.1 地面车辆荷载对竹缠绕管廊上的作用，包括地面行驶的各种车

辆，其载重等级、规格型式应根据地面运行要求确定。地面行驶的车

辆荷载的载重、车轮布局、运行排列等规定，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城

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 执行。 

A.0.2 地面车辆荷载传递到埋地竹缠绕管廊顶部的竖向压力

标准值，可按下列方法计算确定：  

1 单个轮压传递到竹缠绕管廊顶部的竖向压力标准值

可按下式计算：  

  
)4.1)(4.1(

,

HbHa

Q
q

ii

kvid
vk








         
（A.0.2-1）  

 

式中： vkq ——轮压传递到廊顶处的竖向压力标准值（kN/m
2）； 

kviQ , ——车辆的 i个车轮承担的单个轮压标准值（ kN）； 

ia —— i个车轮的着地分布长度（m）；  

ib —— i个车轮的着地分布宽度（m）；  

H ——自车行地面至廊顶的深度（m）；  

d ——车辆的动力系数，可按表 A.0.2 采用。  

表 A.0.2  动力系数取值 d 表 

地面至管廊顶深度 H（m） 0.25 0.30 0.40 0.50 0.60 ≥0.70 

动力系数 d  1.30 1.25 1.20 1.15 1.0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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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个及以上单排轮压综合影响传递到竹缠绕管廊顶

部的竖向压力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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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2）  

式中： n ——轮胎的总数量；  

bjd ——沿车轮着地分布宽度方向，相邻两个车轮

间的净距（m）。  

 

 

 

 

 

（a）顺轮胎着地宽度的分布           （b）顺轮胎着地长度的分布 

图 A.0.2-1 单个轮压的传递分布图 

 

 

（a）顺轮胎着地宽度的分布           （b）顺轮胎着地长度的分布 

图 A.0.2-2 两个以上单排轮压综合影响的传递分布图 

 

廊顶 

廊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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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排轮压综合影响传递到竹缠绕管廊顶部的竖向压

力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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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3） 

式中： am ——沿车轮着地分布宽度方向的车轮排数；  

bm ——沿车轮着地分布长度方向的车轮排数；  

bjd
——沿车轮着地分布长度方向，相邻两个车轮间的

净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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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

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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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碳素结构钢》GB/T 700 

《漆膜耐霉菌性测定法》GB/T 1741 

《树脂浇铸体性能试验方法》GB/T 2567-2008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GB/T 2828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GB/T 4272 

《不饱和聚酯树脂试验方法》GB/T 7193 

《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GB/T 8175 

《木材工业用胶粘剂及其树脂检验方法》GB/T 14074-2017 

《钢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 

《竹材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GB/T 15780-1995 

《橡胶密封件 给、排水管及污水管道用接口密封圈 材料规范》

GB/T 21873-2008 

《高密度聚乙烯外护管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预制直埋保温管及

管件》GB/T 29047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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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T 50065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GB 50093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 50108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8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 50217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GB 50264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风机、压缩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75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11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GB/T 50312 

《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 

《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 5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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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 50348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4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5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6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GB 50493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 50838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规范》GB 51004 

《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GBZ/T 205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外护层聚氨酯泡沫塑料预制直埋保温管》

CJ/T 129 

《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 6 

《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 

《城镇供热管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 28 

《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 33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CJJ 34 

《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8 

《城镇供热管网结构设计规范》CJJ 105 

《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207 

《电力电缆隧道设计规程》DL/T 5484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2部分：射线检测》JB/T 4730.2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3部分：超声检测》JB/T 47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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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JC 1066 

《遇水膨胀止水胶》JG/T 312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JTG E40 

《阻燃及耐火电缆 塑料绝缘阻燃及耐火电缆分级和要求  第2

部分：耐火电缆》XF 306.2 

《通信线路工程设计规范》YD 5102 

《通信线路工程验收规范》YD 5121 

《光缆进线室设计规定》YD/T 5151 

《光缆进线室验收规定》YD/T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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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竹缠绕管廊的产量和应用范围随着技术的成熟而不断扩大，为

使工程建设有标可依，根据竹缠绕管廊的特点、使用条件和技术要求，

总结竹缠绕管廊的工程经验，制定了本规程。 

竹缠绕管廊由竹缠绕复合材料制作而成，铺设在城市地下用于集

中敷设电力、通信、给水、排水、热力、燃气等市政管线的公共空间

结构，具有防火耐水、抗震抗沉降能力强、初始力学性能好、稳定性

高、综合造价低、保温性能好、抗冻能力强、施工安装方便等优点。 

竹缠绕管廊从全寿命周期考虑：重量轻、工期短、效率高、低消

耗，与现有管廊相比，具有资源可再生、低碳环保、性能优异、使用

年限长、施工安装方便、综合成本低等特性，可取代目前现浇或预制

式钢筋混凝土制作的管廊。 

1.0.2 本条规定了竹缠绕管廊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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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竹缠绕管廊廊体本体的防腐和阻水性能极强，内表面满足防腐、

防水及防火性能要求，外表面满足防水、防腐及抗老化性能要求。 

2.1.2 竹缠绕管廊包括竹缠绕管廊廊体、各类管线及附属设施等构件。 

2.1.3 用于同规格尺寸竹缠绕管廊廊体连接用的一种配件，且力学性

能不小于同规格竹缠绕管廊廊体的力学性能。 

2.1.4 制作竹缠绕管廊廊体及束节主要原材料之一，由竹秆加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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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廊体及配件 

4.2 原材料 

4.2.1~4.2.5 规定了竹缠绕廊体的主要成型材料竹篾、热固性树脂的

技术要求，确保竹缠绕廊体的质量。为了确保防火性能要求，规定了

钢结构防火材料的防火要求。 

4.3 廊体 

4.3.1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本规程给出了外观质量要求，通过肉眼直

观观察初步确定产品的质量可靠性。 

4.3.2 本条规定给出了廊体的内径、承插口、壁厚、长度、端面垂直

度和端口圆度尺寸的规格，便于选用者对廊体规格性能有基本了解，

便于不同工程的合理选用。 

1 表4.3.2-1中两端内径允许偏差是指内径小端、大端分别满足此

偏差。 

6 由于竹缠绕管廊由一定厚度的竹篾缠绕而成，存在壁厚不均匀，

为确保质量，表4.3.2-6规定了廊体的最小壁厚。 

4.3.3 本条规定了廊体的耐火极限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综合管

廊工程技术规范》GB 50838的要求。 

4.3.4 强调廊体的环刚度，是确保安全使用所必需的。合格产品的环

刚度应不小于相应环刚度等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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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设计计算参数 

4.4.1 廊体的环刚度等级是廊体抗弯曲能力的标定值。 

4.4.2 本条列出的廊体的设计计算参数，是根据厂家产品的试验数据

统计确定，供设计计算参考使用；其中廊体环向弯曲强度值经测试为

30MPa，取1.5倍安全系数，故弯曲强度取值为20MPa；其余设计参

数均摘自《竹缠绕复合管道工程技术规程》T/CECS 470-2017。 

4.5 配件 

4.5.1 廊体管节之间的连接可采用承插连接和束节连接两种方式。 

4.5.2 本条规定廊体所用配件密封圈的材质，其使用寿命应与管廊设

计使用寿命相同。内部管线支撑构件镀锌处理以及预埋止水钢套管防

腐处理防止环境作用对其腐蚀。 

4.5.3 本条文中规定配件力学性能应大于或等于廊体相应性能，是考

虑到廊体与配件连接后的管廊，承受外压能力保持一致。 

4.5.4 本条规定廊体束节尺寸及公差，对于同一公称内径、不同刚度

廊体，其束节尺寸都相同，且出厂前束节与单节廊体连接完毕，便于

现场施工安装。 

4.6 廊体及配件验收 

4.6.1～4.6.4 廊体的质量验收，可参照竹缠绕管廊（LY/T 3202-2020）

林业行业标准验收。 

4.6.6 密封圈的验收，应满足GB/T 21873-2008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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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本条明确了可以入竹缠绕管廊的缆线种类。  

5.2 平面布局及空间设计 

按国家标准《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 50838-2015 的空间设

计要求，结合竹缠绕管廊特点，给出相应要求。 

5.3 断面 

5.3.1 本条明确了竹缠绕管廊断面，包括廊体、内部支撑单元  

，典型断面设计案例如图 5.3.1 所示。钢环与廊体之间采用防转

结构，即一端与钢环采用螺栓固定连接，另一端卡在防转槽中，实

现钢环在廊体内固定，也可根据具体工程，通过廊体内部两

侧管线的合理配重，以及增加钢环和廊体内壁的摩擦来实现

防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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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1 大同南中环项目 

5.3.14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 

50838 要求，结合竹缠绕管廊圆形断面特点，给出管道安装净距要求。 

5.4 节点设计 

5.4.1 竹缠绕管廊的节点可采用混凝土节点或竹缠绕节点，规定节点

的力学性能应大于或等于廊体相应性能，是考虑到廊体与配件连接后

的管廊系统，力学性能满足要求，确保安全使用。 

1 明确了混凝土节点与管廊连接方法，根据实际工程需要，正文

中图 5.4.1-1 中 2 的位置可以设置防火墙。混凝土节点与管廊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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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先做混凝土节点，提前在混凝土节点中预埋止水钢套管，与竹缠

绕管廊廊体之间采用密封圈承插连接；如若先施工竹缠绕管廊廊体段，

在廊体插口处提前安装止水钢套管，混凝土节点可以直接现浇，见图

5.4.1-1 和图 5.4.1-2 连接示意图，坡道的材质宜与竹缠绕管廊底板一

致。 

 

图 5.4.1-1 竹缠绕管廊廊体与混凝土节点连接纵断示意图 

1 — 混凝土节点或接线口； 

2 — 竹缠绕管廊廊体； 

3 — 密封圈； 

4 — 预埋止水钢套管； 

5 — 坡道； 

6 — 集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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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2 竹缠绕管廊廊体与混凝土节点连接平面示意图 

1 — 混凝土节点或接线口； 

2 — 竹缠绕管廊廊体； 

3 — 密封圈； 

4 — 预埋止水钢套管； 

5 — 坡道； 

6 — 集水井； 

7 — 排水沟。 

2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 

50838 要求，结合竹缠绕管廊节点类型，明确了不同结构的竹缠绕管

廊节点，包括交叉节点、直埋节点、三通节点、四通节点等。 

5.4.2 规定了设置有人员出入口、逃生口、吊装口、进风口、排风口、

电力、通信管线分支口的节点与竹缠绕管廊廊体连接示意图。 

5.6 结构设计 

5.6.1 对于圆形廊体结构，应根据廊体结构刚度与廊体周土体

刚度的比值 s ，判别为刚性廊体或柔性廊体，以此确定廊体

结构的计算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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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廊体结构与廊体周土体刚度的比值可按下式确定：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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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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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b
s

             

（5.6.1）  

式中： bE ——廊体弹性模量（MPa）；  

dE ——廊侧原状土的变形模量（MPa）；  

t ——廊体的廊壁厚度（mm）；  

0r ——廊体结构的计算半径（mm），即自廊体中心至

廊壁中心线的距离。  

将廊体设计计算参数代入上式， 1s 时，应按柔性廊体

计算。  

5.6.2~5.6.6 竹缠绕管廊为新兴的廊体，目前尚未积累足够的可靠工

程数据，设计方法均参考柔性管理论进行计算，条文内容均根据现行

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的规定的原

则确定。 

5.6.7 参考团体标准《给水排水工程埋地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夹砂管管

道结构设计规程》CECS 190：2005，采用管廊在外荷作用下，最大

环向变形计算弯曲应力。 

5.6.8~5.6.9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332的规定的原则确定，由于廊体内不存在满水及水抽空工况

下存在真空的工况，因此未考虑廊内真空压力。 

5.6.10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的规定的原则确定，采用柔性管理论的“斯式”公式，计算廊体

竖向变形，并考虑变形滞后效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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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安装 

6.1一般规定 

6.1.2 本章的施工安装仅为埋地管廊的施工。管廊一般建设在城市中

心地区，为保证施工顺利，应提前对施工现场、地下管线和构筑物进

行详尽调查，提前做好障碍管线切改。 

6.3 廊槽开挖及基础处理 

6.3.1 本条对廊槽开挖及基础处理提出了详尽要求：不得扰动原状土；

机械开挖预留一定厚度人工清理整平；槽底不得浸泡及槽底土质要求；

施工期间合理降水。 

6.3.5 本条对承插管廊承插口连接处预留基坑做出了尺寸要求。 

6.4 廊体安装 

6.4.4 本条中提到的地下水丰富的情况为地下水位超过竹缠绕管廊顶

部。 

6.5 防水处理 

本条强调了地下水丰富的情况下，除了采用密封圈进行连接、密封外，

连接处的缝隙宜使用遇水膨胀止水胶填充，确保防水效果。 

6.6 廊槽回填 

6.6.1 最大覆土厚度仅考虑土压力对管廊的变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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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6.6.3 为确保工程质量，规定了廊槽回填及夯实度的要求。尤

其注意单舱、双舱、多舱腋角处回填及双舱或相邻两舱中间回填区域

的回填要求。 

6.6.4~6.6.6 强调了廊槽回填的材料应有严格控制，防止竹缠绕管廊

变形率超出廊体内径的3%要求。 

6.7 附属工程安装 

对竹缠绕管廊，预埋过路排管主要是满足今后电缆的穿越敷设，管口

出现毛刺或尖锐棱角会对电缆表皮造成破坏，因此应重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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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程质量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1 工程施工质量要体现过程控制的原则。施工现场需配齐相应的

施工技术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施工单位要有

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要建立必要的施工质量检验制度；施工准备工

作要全面、到位。 

7.1.2 本条规定竹缠绕管廊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时，应按照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为单元的方式进行验收。检验批是工程

项目验收的基础，工程项目验收时应按照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工

程和单位工程依序进行。为保证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质量检验和验

收工作更加规范、有序，施工单位在开工前应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2013 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结合现场实

际进行验收单元的划分，并把监理的验收思路和有关要求一并纳入划

分方案中，确保验收单元划分既符合规定要求，也符合双方报验与验

收的工作要求。 

7.1.3 本条规定了竹缠绕管廊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基本要求。 

1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工程设计文件要求、本规程和相

关验收标准的规定。 

2 施工单位是施工质量控制的主体，应当对工程施工质量负责，

其工程施工质量需达到本标准的规定。其他各方的验收工作应当在施

工单位自行检查合格基础上进行，验收时施工单位对自检中发现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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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已完成整改。 

3 参加施工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是指参加检验批、分项工程、

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的人员，这些人员需具有相应的

资格，包括岗位、专业和技术职称等要求。 

4 所有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必须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继续施

工。验收时应形成验收文件和影像资料，验收文件和影像资料应满足

可追溯性要求。 

7.1.4 本条主要是控制进场材料的质量，提出竹缠绕管廊工程所使用

的材料或产品均应有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以防假冒产品，并强调按规

定进行抽样复验和做好检验记录，严把材料进场的质量关。 

7.1.5 工序操作质量的控制包括自检和交接检验。 

自检：施工过程中各工序按施工技术标准进行操作，该工序完成

后，对反映该工序质量的控制点进行自检。自检的结果要留有记录。

这些结果可以作为施工记录的内容，有的也正好是检验批验收需要的

检验数据，要作为检验批质量验收的主要依据。 

交接检验：一般情况下，一个工序完成后就形成了一个检验批，

可以对这个检验批进行验收，而不需要另外进行交接检验。对于不能

形成检验批的工序，在其完成后由其完成方与承接方进行交接检验。

特别是不同专业工序之间的交接检验，需要经监理工程师检查认可，

未经检查或经检查不合格的不能进行下道工序施工。其目的有三个：

一是促进前道工序的质量控制；二是促进后道工序对前道工序质量的

保护；三是分清质量职责，避免发生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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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0 本条规定工程施工时应确保质量控制资料齐全完整，但实际工

程中偶尔会因遗漏检验或资料丢失而导致部分施工验收资料不全的

情况，使工程无法正常验收。对此可有针对性地进行工程质量检验，

采取实体检测或抽样试验的方法确定工程质量状况。上述工作应由有

资质的检测机构完成，出具的检验报告可用于施工质量验收。 

 

 

  



103 

8 管理与维护 

8.1 一般规定 

8.1.1～8.1.3 廊体安装变形是指廊体就位至填筑完成过程中的变形，

施工变形则包含了填土的部分沉降导致的廊体变形。 

8.2 资料管理 

8.2.1 竣工文件检查，是指对管廊工程设计、采购及施工完成之后的

最终图纸文件资料进行检查，主要包括设计竣工文件、采购竣工文件

和施工竣工文件的检查。 

现场检查可分为设计与施工漏项、未完工程、施工质量三方面的

检查。 

建档内容主要包括廊线号、起止点、操作温度、设计温度、主要

廊体直径、廊体材料、廊体类别要求、廊体投入运行日期和事项记录

等。 

8.3 维护 

8.3.13 防火涂层养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刚施工后的防火涂层，应防雨淋、暴晒、污染和机械破坏，如

有损坏需进行补涂；防火涂层不应有漏底、漏涂；防火涂层与基层粘

接牢固，不应有空鼓、脱皮、疏松等缺陷。 

2 防火涂层施工完成后，需要在通风干燥的环境中养护6-10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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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达到防火效果。 

防水涂层喷涂完毕后，马上进行检查，找到缺陷并进行处理。对

于针孔和大的缺陷，使用快速固化的修补材料进行修补。 

涂层质量验收规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涂层外观检测：涂层表面应平整、无流挂、无针孔、无起泡、

无空鼓、无异物混入。  

2 厚度检测：可用便携式超声波测厚仪检测涂层厚度。  

3 附着力测试：可用便携式附着力试验仪检测附着力。要求不小

于 2.5 MPa；每 200 m
2
 取一个测试点；验收指标及验收方法可以遵

照甲方要求。  

4 其它项目：甲方提出的其它验收项目。  

5 取样说明：现场取样，对试样性能进行检验，评估施工质量；

可采用局部破损法(从适当的工程部位切取试样)或同条件试样法(采

用同条件试样，即现场喷涂与基材相近的试件，并在现场放置至规定

时间所得到的试样)两种方法。后者既能真实地反映材料性能与工程

质量，又不会造成局部破坏，故采用较多。 

 

 


